
综合评分法

一、评审因素权重的确定
[bookmark: OLE_LINK38]综合评分法由资格条件、综合报价、业务能力水平（现场答题或答辩）3项评审因素组成，资格条件采用符合性评审。综合报价分值不设上限，分值权重为50%；现场答题或答辩总分值为50分，分值权重为50%，综合得分由高至低排序。
	序号
	评审因素
	权重

	1
	资格条件
	[bookmark: OLE_LINK39]符合性评审

	2
	综合报价
	50%

	3
	现场答题或答辩
	50%

	总计
	100


二、评审程序与方法
[bookmark: OLE_LINK40]评审委员会对各竞选人的竞选文件进行审查，资格条件作符合性评审，其他两项按照选取公告确定的评审因素标准、权重对有效竞选文件作出详细评审：
（一）资格条件评审。评审委员会对竞选人的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扫描件；项目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劳动合同、连续社保缴纳证明、职称证书或执业资格证书；其他专职人员身份证扫描件、劳动合同、连续社保缴纳证明等资料进行核查。资格条件不符合要求的予以否决，并注明否决情形。
[bookmark: OLE_LINK53][bookmark: OLE_LINK54]（二）综合报价评审。评审委员会对资格条件评审通过的进行综合报价评审，根据报价下浮率进行评分，最高控制价为报价的基础（计10分），每下浮1%加1分，下浮率按照四舍五入计算到小数点后两位数，报价高于最高控制价的计0分。
（三）答题或答辩。评审委员会从题目库中随机出题，由竞选单位项目负责人进行现场作答，题目类型为单选、多选、判断及问答题。出题范围为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国家部委规章、招标投标相关案例分析等，评审委员会根据竞选人作答情况现场计分。
（四）竞选总分计算。根据竞选公告确定的各项评审因素分值乘以权重计算得出总分。
四、确定中选候选人
[bookmark: OLE_LINK11][bookmark: _GoBack]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各竞选人的总分由高至低推荐3个排序的候选人。总分相同时，由评审委员会票决或对项目经理进行现场答辩的形式确定中选候选人排序。公示期满且无异议，选取人应确定排名第一的候选人为本次选取的中选人，并在桂东县星火投资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众号、官网发布中选结果公告。

